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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一、 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1. 案件的唯一编码：（2020）粤 20 民初 103 号 

2. 当事人姓名/名称：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裕东龙房地产

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市东升镇三鸟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蔡锦文、马达辉 

3. 原告：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裕东龙房地产投资有限公

司 

4. 被告：中山市东升镇三鸟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蔡锦文、马达辉 

5.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中山

市裕东龙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被告与发行人无关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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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审或仲裁情况 

1. 案件的唯一编码：（2020）粤 20 民初 103 号 

2.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 

3. 诉讼/仲裁的标的：三被告（中山市东升镇三鸟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蔡锦

文、马达辉）向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山市裕东龙房地产投

资有限公司支付管理费用、营销费用、借款等共 130,736,488.30 元及违

约金；原告对被告名下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同茂村“八十亩”的土地享有优

先受偿权等。 

4.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5. 裁判结果：解除原告中山市裕东龙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时代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山市东升镇三鸟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蔡锦文、

马达辉 2016 年 12 月 22 日签订的《关于东升镇御京明珠花园项目之合作

协议》；被告中山市东升镇三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蔡锦文、马达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向原告中山市裕东龙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营销费 9,569,388.76 元、管理费 31,677,796.35 元；被告中山市东升镇三

鸟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蔡锦文、马达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

向原告中山市裕东龙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尚欠营

销费和管理费即 41,247,185.11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8 月 24 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 1.5 倍计算，违约金累计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6.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2021 年 7 月 16 日 

三、 诉讼、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 其他发行人认为需要披露的事项 

无。 

 

  




